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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設依據： 

依教育部頒佈「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遴聘及培訓辦法第三條第二款及第五條」規定，

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為教育採認規定之家庭教育專業人員相關科系，得開設家庭教育專業課程

（以下簡稱本課程），學生依法修畢本課程二十學分，畢業後具家庭教育實務工作經驗一年以

上者，依法可取得教育部認可之「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」（申請規定與方式：

http://www.moefes.moe.gov.tw/），從事增進家庭人關係與家庭功能各種教育活動之專業工作。

為達本課程開設目的，特訂定「台灣首府大學開設家庭教育專業課程暨學生修習要點」（以下

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開設目的 

1. 強化本校學生未來從事家庭教育工作之知能。 

2. 協助本校學生未來擬從事家庭教育工作者取得「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」。 

3. 提供本校學生以家庭教育專業為第二專長之學習管道。 

三、課程之開設與審議 

  由幼兒教育學系開設「家庭教育學分學程」（以下簡稱本學程）供全校學生修習。並由

該系相關教師若干人，組成本課程審議小組，負責依法規劃課程及學分之審核。 

四、課程規劃 

    依據「家庭教育專業人員認證課程科目及學分數採認對照表」，本學程共計開設十六門

課，本系實際開設課程名稱規劃如下： 

編號 開設課程名稱 學分數 備註 

1 婚姻與家庭 2 

必修： 

10 學分 

2 親職教育 2 

3 家庭理論 2 

4 家庭發展 2 

5 幼教人員專業倫理 2 

6 性別教育 2 

選修： 

至少 10 學分 

7 家庭危機與管理 2 

8 多元文化與家庭 2 

9 人際關係 2 

10 代間關係 2 

11 家庭生活教育方案設計 2 



五、修習資格： 

1. 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均得申請修習本課程。 

2. 招收名額：依本校開課選修人數之限制。 

 

六、修習學分及學程證明： 

核准修習本課程之學生依法至少應選擇必修五門、選修五門，每門課 2 學分，共計 20 學

分。學生完成本學程總學分要求時，應主動備妥歷年成績表一份，向本課程審議小組提出學

程認定審核。凡通過審核者，由本校授予「家庭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」。 

 

七、申請辦法及審核程序： 

欲修習本學程的學生，應檢附歷年成績表一份，及選讀本學程的申請表（可於幼兒教育

學系或課務組網站下載），學生必須親自攜帶申請表於每學期開學後兩週內，向幼兒教育學系

提出申請，逾期不予受理。經本課程審議小組開會審核後，於幼兒教育學系網站公佈核准名

單。 

 

八、其他相關規定： 

1. 學生修習本課程時，其每學期可修學分數的上下限，仍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。 

2. 修習本課程的成績併入當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
3. 學生修習本學程課程的學分數是否計入主修系畢業應修學分數內，由其主修學系認定之。 

 

九、本要點成立 

    本要點經幼兒教育學系系務會議通過，提報本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並依法報  

請教育部備查。 

 

十、申請辦法 

  欲申請本模組者，請完成「家庭教育學分學程申請表」之填寫，並於四年級第二學期開

學後一個月內，將申請表連同歷年成績單乙份一併繳回系辦公室。 

 


